附件：
2026年第四批次4月非因工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
程度鉴定名册
	序号
	姓名
	单位
	结论

	1
	吴长松
	第十三师大营房社区居民委员会
（灵活就业）
	完全丧失劳动能力

	2
	张士科
	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三师黄田农场三连管理委员会
	完全丧失劳动能力

	3
	王江
	第十三师黄田农场七连管理委员会
（灵活就业）
	不符合丧失劳动能力

	4
	刘成林
	哈密镜儿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	不符合丧失劳动能力



